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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一批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指导性案例

指导性案例1号：

江西赣州某公子健康食品有限公司

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

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案

【关键词】

新型非法添加物、有毒有害物质认定、指定管辖、行刑衔

接

【核心要点】

1.在办理食品新型非法添加案件时，市场监管部门应配

合司法机关做好涉案产品的检验检测及有毒有害认定工作。

2.吊销许可不属于刑事判决内容，且鉴于刑事案件办案

时间较长，对于涉嫌犯罪的食品安全案件，在司法机关处理

前，基于食品安全监管需要，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法先行作出吊

销许可证、五年内从业禁止等行政处罚措施。

【基本案情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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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3月，苏州市市场监管局接举报称，江西赣州某公

子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(以下称当事人) 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

销售 “黛梅” 噗噗梅等宣称 “减肥” 功能食品致食用者严重腹

泻。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报请市场监管总局将该案指定给苏州

市市场监管局管辖，苏州市市场监管局与公安机关成立联合

专案组进行调查。

经查，2021年9月起，当事人自行采购含酚丁类衍生物的

“酵素粉”原料，在江西赣州租用生产厂房将非法原料加工成“

黛梅”噗噗梅、轻畅元气饮果蔬固体饮料、西梅SOSO果冻、

益生菌酵素软糖等40余种网红“减肥”食品，成品储存于安徽

仓储窝点，通过广东、安徽等地的商铺利用互联网第三方平

台销往全国，涉案金额超1亿元，执法机关查封扣押涉案食品

60余吨、原料30余千克。经检验，涉案食品含有双醋酚丁、

双丙酚丁、双辛酚丁、双环己甲酰酚丁等新型酚汀类物质。

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《酚汀(酚丁)、酚酞及其酯类衍生

物或类似物有毒有害专家认定意见》等文件，明确食品中添

加的酚汀(酚丁)、酚酞及其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属于“有毒有

害的非食品原料”。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(一)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

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

质的食品，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”的规定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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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构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“生产、销

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”。

【处罚结果】

1.行政处罚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苏

州市市场监管局给予当事人吊销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的行政

处罚；给予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刘某等三名责任人“五年内不得

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，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、

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”的行政处罚。

2.刑事追责：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

品罪，对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酵素粉提供

者等38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【指导意义】

一、新型化合物的检验方法和有毒有害认定。酚汀酚酞

类物质虽无标准检验方法也未列入法定非法添加名录，市场

监管部门发布的检验方法及认定意见，可以为行政案件和刑

事案件的定性裁量及定罪量刑提供依据。

二、提前介入机制。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案件的调查

工作，能够显著提升执法效能，增强执法威慑力，避免重复

取证、提高证据收集的规范性和合法性，强化部门间协同效

率，有效保障公共利益，确保执法透明度和公正性。这种机



— 4 —

制在应对复杂、跨区域的行政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，是实现

精准执法、高效执法的重要手段。

三、行刑衔接方式。在处理涉及食品安全等公共利益的

违法行为时，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，及时作出吊销证照和从

业禁止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有效制止违法行为，减少对公众

健康的危害，防止违法行为引发的次生问题。

四、跨辖区办案与指定管辖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许多

违法犯罪行为(如网络销售假冒伪劣食品)具有跨行政区域甚

至跨国界的特点。跨辖区办案能够有效应对这种新型违法犯

罪模式，作出吊销许可处罚决定后，应通报办证机关依据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的规定办理注销手续

。案件指定管辖可以将违法行为集中处理，避免因地域分割

导致的执法碎片化，确保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并行推进，实

现对违法行为的系统打击，及时有效铲除源头。

五、非法添加酚汀酚酞类物质的危害。早在1999年，因

为严重的不良反应，我国已禁止酚酞作为处方药使用。酚汀

酚酞类物质具有潜在致癌性，会引起肠道功能紊乱、肝脏和

肾脏损伤、过敏反应并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良影响。违法犯

罪分子在声称“减肥”功能食品中非法添加此类物质，应当予

以严厉打击，涉及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。

【相关规定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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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、第

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

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

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法释〔2021〕24号)

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酚汀(酚

丁)、酚酞及其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违法行为的通知》(市监

稽发〔2023〕94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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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案例2号：

上海某药健康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未履行

委托方责任案

【关键词】

食品委托生产、委托方、委托责任

【核心要点】

食品委托生产中委托方应对委托生产过程进行监督 ，

对委托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。委托方不能以不是违法行为实

施主体及合同约定担责方为由免除其应承担法律所规定的责

任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1年4月10日，上海某药健康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(以

下称当事人)与福建某谷素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(另案处理，

结果附后)签订食品委托加工合同，由福建某谷素养食品有限

公司根据当事人订单需求生产食品。2021年6月，当事人通

过上述方式委托生产了5000盒 “精力王牡蛎人参压片糖果”,

销售单价为3.605元/盒，总计销售金额为18025元。2021年12

月，上述产品被检出含有苯丙代卡巴地那非。市场监管总局

组织专家论证，认定苯丙代卡巴地那非，那非、拉非类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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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系列衍生物与“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料”西地那非、伐

地那非、他达拉非等11种物质具有等同属性和危害，食用后

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。

当事人涉嫌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移送属地公

安机关，属地公安机关不予刑事立案并且出具了《不予立案

通知书》。随即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立案调查

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

规定，当事人作为委托方，应对委托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。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

四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构成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

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行为。

【处罚结果】

2023年5月31日，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管局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

，综合考量当事人主观过错、涉案食品风险性、流入市场数

量、货值金额等因素，对当事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18025元

、处货值金额20倍罚款3605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【指导意义】

一、委托方应当承担食品安全责任。在食品委托生产

中，最主要的核心证据是委托加工合同，委托方与受托方签

订委托加工合同，委托方应对委托生产过程进行监督，并对

委托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。委托方不能以非违法行为实施主



— 8 —

体或合同约定担责方为由免除其法定责任。委托方可以追究

受托方的民事责任 ，但仍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。

二、非法添加那非拉非类物质的危害。那非类物质(如西

地那非、他达拉非等)是一类主要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

(ED)的药物。这类物质属于处方药，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

用，非法添加到食品中被不当使用可能导致血压骤降、心肌

梗死等严重心血管疾病，严重时可危及生命，尤其对有基础

疾病的患者危害较大。

【相关规定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、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

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那非拉

非类物质及其系列衍生物违法行为的意见》(市监稽发〔2022

〕74号)

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定》

另案处理结果：

行政处罚部分：福建某谷素养因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

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被市场监管总局处以吊销食品生产许

可、罚款4959819元并对主要负责人员限制从业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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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处罚部分：福建某谷素养实际控制人洪某某因犯生产

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

个月并处罚金1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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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案例3号：

某至礼来(北京)科贸有限公司销售

标签含有虚假内容食品等多种违法行为案

【关键词】

直播带货、货不对板、标签虚假、多项违法

【核心要点】

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食品的比重不断提高，维护网络食

品安全和保障消费者权益已经成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职

责。网络食品经营者应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，不得展示与

实物标签不一致的信息误导消费者，严禁销售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的食品和来源不明的食品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2年7月，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接举报称，某至

礼来(北京)科贸有限公司(以下称当事人)在某电商平台销售标

签含有虚假信息的面包。由于当事人未在登记住所地经营且

拒绝配合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材料。执法人员通过询问相关

利害关系人、请外地市场监管部门协助调查、调取电商平台

数据等方式对案件进行调查，固定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证

据，认定案件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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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对当事人的5项违法行为分别认定如下：

1.当事人销售的“火龙果乳酪面包”标签标注生产商为“北

京某餐饮有限公司”,该公司实际未生产过前述食品。当事人

销售标签含有虚假内容食品的行为，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 第七十一条第一款“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

签、说明书，不得含有虚假内容，不得涉及疾病预防、治疗

功能。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、说明书的内容负责”的规

定；

2.当事人在电商平台销售“火龙果乳酪面包”时，在平台

宣传页面标注该面包生产商为“河北某食品有限公司”,与线下

该面包标签标注的“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”信息不一致，违反

了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第十七条第一项“入网

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行为：(一)网上刊载的食品名

称、成分或者配料表、产地、保质期、贮存条件，生产者名

称、地址等信息与食品标签或者标识不一致”的规定；

3.当事人未在住所地经营，且在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变更

经营住所登记后未在规定期限内依法登记的行为，违反了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市场主

体变更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跨登记机关辖区的，应当在迁

入新的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前，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变

更登记”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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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当事人未办理散装食品经营许可销售散装食品的行

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

款“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品生产、食品

销售、餐饮服务，应当依法取得许可”的规定；

5.当事人拒不提供所经营食品的供货者许可证和食品出

厂检验报告等材料及进货查验记录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“食品经营者采购食

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

他合格证明(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)”和第二款“食品经营企业

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、规

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、进货日期以及

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记

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”的规

定。

【处罚结果】

鉴于当事人拒不配合调查，综合考量当事人的违法事

实、主观过错、涉案食品风险性、流入市场数量、货值金额

等因素，给予当事人从重处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(

二)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(三)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、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

行为查处办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给予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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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1292.03元，合并处罚款 250000 元 的

行政处罚。2023年8月15日，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向

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法院裁定准予强制

执行。

【指导意义】

一、网络食品经营者通过网络销售食品，或者直播带货

推销食品，网上刊载的食品名称、成分或者配料表、产地、

保质期、贮存条件，生产者名称、地址等信息与食品标签或

者标识应当一致，不得出现“货不对板、不符合描述”等情况

，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二、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经注册或者备案的地址开展

生产经营活动，如变更地址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或

者备案。在未经批准的地址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在公开的

地址外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会影响消费者维权。

三、食品生产经营者有配合检查的义务，市场监管部门

根据工作需要调取企业的票据、账目、货物时，食品生产经

营者应当予以配合，拒绝、逃避的，行政机关可通过利害关

系人协助调查、平台数据调取等方式认定违法事实，并依法

从重处罚。

四、食品生产经营者拒不配合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调查，

也不提供任何证据材料，属于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(国市监法规〔2022〕2号)第十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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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重行政处罚：(四)阻

碍或者拒不配合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对行政执法

人员打击报复的”的情形，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，应

依法给予当事人从重行政处罚。本案中，行政机关对当事人

的数项违法行为均采用了从重顶格的罚款数额，合计25万元

的罚款对违法行为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。

五、对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当事人，行政机关可依法申

请法院强制执行，维护执法严肃性。

【相关规定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、第

五十三

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七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二十二

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

第一款第三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

条、第四十六条

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一款、

第十七条第(一)项、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

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(

国市监法规〔2022〕2号)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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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案例4号：

青岛某某宏商贸有限公司经营

菌落总数不合格、未按规定运输贮存鲜牛奶案

【关键词】

鲜牛奶、菌落总数、食品安全标准、冷链管理

【核心要点】

1.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食品安全负主体责任，防控食品

安全风险应覆盖生产、经营、贮存和运输全链条。

2.因运输和贮存条件不符合规定导致食品不合格的，生

产经营者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7月17日，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管局接到“饮用鲜

牛奶引起身体不适”的投诉后，对鲜牛奶的供货商青岛某某宏

商贸有限公司 (以下称当事人 )以及鲜牛奶采购单位进行调

查。

黄岛区市场监管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采购单位剩余

未饮用的鲜牛奶进行抽检，经检测，菌落总数均不符合

GB1964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巴氏杀菌乳》要求，检验结论

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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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造成鲜牛奶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涉及生产经营的

全链条，执法人员从生产源头及运输链条的各个环节逐一排

查，发现厂家生产及冷链运输均符合GB12693《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》及GB3160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》要求，可排除受污染风险；采购

单位冷藏设施良好，但均未记录鲜牛奶购进时温度。在对当

事人的冷链车辆维修及使用情况调查时发现，事发当日其在

运输车辆冷藏设施异常的情况下配送了涉案批次鲜牛奶。另

查明，当事人曾在本案发生前多次使用未配备冷藏设施的轿

车配送鲜牛奶。结合相关证据认定，本案系当事人在气温较

高的情况下，未按规定进行冷链储存运输，导致其销售的鲜

牛奶菌落总数超标。当事人经营菌落总数不合格的鲜牛奶

1080袋，货值金额为2291.75元。当事人未按规定的冷藏贮存

条件运输鲜牛奶和经营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预包

装食品的行为分别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“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

准，并符合下列要求：(六)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、

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无害，保持清洁，防止食品污染，并

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、湿度等特殊要求，不得将食

品与有毒、有害物品一同贮存、运输；”和第三十四条第十三
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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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”的规定。

【处罚结果】

1.对当事人未按规定运输贮存鲜牛奶的行为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，给予当

事人警告的行政处罚；

2.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牛奶的行为，因当事

人在本案中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，也没有从重处罚

的情形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

条第一款、第二款并参照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》“六、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裁量标准”中“【一般】不具有不予处

罚、减轻、从轻、从重等情节的，或者具有从重和从轻、减

轻处罚的多个裁量因素时，结合案情综合裁量，认为可以适

用一般情形的，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，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

品；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六万五千元以上八万五千

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13倍以上17倍以

下罚款”的规定，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2027.3元，罚款

849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【指导意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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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食品经营者的义务。冷链管理是低温冷藏食品的关

键控制点，鲜牛奶需在2℃-6℃冷藏保存，温控运输和贮存是

鲜牛奶安全的重要环节。当事人在高温天气下常温运输，导

致牛奶变质引发多人不适，未尽到按规定运输贮存食品的法

定义务。

二、菌落总数不合格的鲜牛奶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
的食品。当事人销售的巴氏杀菌乳(鲜牛奶)需冷藏以延缓耐

热菌生长，但其在冷链车辆损坏未修复的情况下运输，导致

菌落总数超标。抽检未检出致病菌，因此应将不合格鲜牛奶

定性为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而非致病性微生物

超标的食品。

此外，本案当事人同日向黄岛区涉案采购单位销售、配

送了涉案批次的鲜牛奶，黄岛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采购单位

同时展开调查，并立案处理。通过对销售、运输、餐饮等环

节实施全链条打击，进一步督促食品从业者落实食品安全主

体责任，提高合规意识，规范经营行为。

【相关规定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

项、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、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

款、第一百三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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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案例5号：

温州亿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

未经许可从事大米分装案

【关键词】

食品分装、无证生产、虚假标注

【核心要点】

食品分装是将大包装预包装食品分成小份并重新包装的

生产行为，涉及工艺控制、卫生要求和风险管控。为保障食

品安全，食品分装纳入生产许可监管。实施大米分装行为应

取得生产许可并符合规范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4年5月27日，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管局对食品经营企

业温州亿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(以下称当事人)进行检查，发

现现场有塑封机、封口机等生产设备，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

食品生产许可证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，分装“五

常大米”230kg、“盘锦大米”150kg;在明知从温州某某粮油贸

易有限公司购进的3000kg稻米虚标生产日期的情况下，仍全

部售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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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未经许可分装大米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“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

许可制度。从事食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，应当依法

取得许可。但是，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，

不需要取得许可。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，应当报所在地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”规定；当事人

销售虚标生产日期大米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十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(十)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

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。

【处罚结果】

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阶段积极配合调查并整改，如实

陈述违法事实，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。根据《浙江省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二项“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(二)积极配

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的规定，执

法机关决定酌情予以从轻处罚。

1.对当事人无证分装大米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给予当事人没

收塑封机 1台、封口机 1台、没收违法所得 2453元、罚款

50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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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当事人销售虚标生产日期大米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

，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15200元，并处货值金额10倍罚

款152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【指导意义】

一、食品分装行为的认定。分装与拆零销售的核心区别

在于，后者仅为物理拆分且不改变原包装形式及生产信息，

而分装需通过专用设备重新封装并形成独立预包装产品，改

变了原产品的包装形态、最小销售单元及标识信息，涉及生

产工艺控制、环境卫生要求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，构成典型

的食品生产活动。因此，食品分装属于食品生产行为，根据

《大米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》,分装大米应依法取得生产许可

并符合规范要求。

二、电子取证技术的运用。在本案中，现场未发现进货

台账、生产销售记录等资料，执法人员通过电子取证技术对

打码机、ERP系统服务器等进行深度数据挖掘，发现了当事

人“进货明细表”“包装采购清单”及打码记录等原始数据，完

整还原了当事人违法分装的事实，构建了完整闭合的证据链

条，对查清违法事实起到关键作用。

【相关规定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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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十项、第

三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二十四条

第一款第五项


